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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规〔2024〕8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 
关于发布《上海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 

更新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规范本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资金管理，推

动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提前报废和更新，改善本市环境空气质

量，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《上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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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

发布，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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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 
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 

为持续改善本市环境空气质量，加快国二排放标准非道路柴

油移动机械（以下简称“国二非道机械”）更新，提升移动源清

洁化水平，根据《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（2023-2025 年）》

（沪府办发〔2023〕13 号）、《上海市节能减排（应对气候变

化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沪发改规范〔2021〕5 号）、《上海

市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工作方案》等文件，制定本办法。 

本办法也适用于国四排放标准场内柴油车辆（以下简称“国

四场内车辆”）更新补贴资金管理。 

第二条（政策定义） 

本办法所称国二非道机械是指在本市申报登记的，装配有柴

油机从事建筑和市政施工、港口作业、企业厂（场）内作业、农

业生产和园林作业、机场地勤服务等作业的，符合《非道路移动

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Ⅰ、Ⅱ阶

段）》（GB 20891-2007）中的国Ⅱ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，

主要包括以下机械类型：挖掘机、起重机、推土机、装载机、压

路机、摊铺机、平地机、叉车、高空作业车、牵引车、摆渡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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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式发电机等。 

本办法所称国四场内车辆是指未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
登记且未取得机动车登记证书、号牌、行驶证，在本市办理非道

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手续（登记机械类型为场内车辆）的国家第

四阶段排放标准的在用柴油车。 

本办法所称新能源机械和新能源场内车辆，是指采用新型动

力系统，完全依靠新型能源（纯电动或燃料电池）驱动的机械和

场内车辆，不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机械和场内车辆。 

本办法所称的鼓励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资金，是指

市级财政从市级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，用于支持机械所

有人开展农业机械以外的国二非道机械和国四场内车辆更新的

补贴资金。国二农业机械更新补贴按照现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相

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（更新补贴支持范围） 

对本市报废农业机械以外的国二非道机械且购置新能源机

械，并在本市完成新能源机械申报登记的所有人，给予更新补贴。

更新机械应与报废机械为同类机型。 

对本市报废国四场内车辆且购置新能源车辆，并在本市完成

新能源场内车辆申报登记的所有人，给予更新补贴。更新场内车

辆应与报废场内车辆为同类车型。 

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有的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车辆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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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发布之日起过户给个人、个体工商户、企业和其他非机关

事业单位的，最终受让人更新新能源机械、场内车辆不可享受更

新补贴。 

第四条（补贴标准） 

国二非道机械更新补贴金额依据机械类型等因素确定。新购

置机械分级等于或低于报废机械分级的，按照新购置机械的分级

给予补贴。新购置机械分级高于报废机械分级的，按照报废机械

的分级给予补贴，具体补贴标准见表 1。2025 年 7 月 1 日以后申

请的，实际补贴金额=补贴标准×80%，退坡比例为 20%。 

新购置场内车辆的载重分级为报废国四场内车辆同级别或

更低级别的，补贴金额按照新购置场内车辆的载重分级给予补

贴。新购置场内车辆的载重分级高于报废国四场内车辆的，补贴

金额按照报废国四场内车辆的载重分级给予补贴。具体补贴标准

参考柴油机动车更新补贴标准，另行发布。2025 年 7 月 1 日以

后申请的，实际补贴金额=补贴标准×80%，退坡比例为 20%。 

表 1 上海市国二非道机械更新补贴标准 

（单位：万元） 

机械类型 机械分级 补贴金额 
参考特征参数 

（燃油机械） 

参考电池容量 

（新能源） 

叉车 

小型 1.9 P<37kW C>10kWh 

中型 2.6 37kW≤P<75kW C>15kWh  

大型 13.8 75kW≤P<130kW C>50kWh  

特大型 36 P>130kW C>180kWh 

挖掘机 

微型 2 P≤10kW C>6kWh 

中小型 3.6 10kW<P≤40kW C>20kWh 

大型 13.8 40kW<P≤100kW C>100kWh  

特大型 36 P>100kW C>400kWh 或拖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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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载机 

小型 11 P≤75kW C>50kWh 

中型 15.6 75kW<P≤130kW C>100kWh 

大型 23.4 P>130kW C>200kWh  

高空作业

车 

微型 1.2 P≤10kW C>5kWh  

小型 8.1 P>10kW C>15kWh 

港作机械 

轮胎起重机 60 P>130kW C>300kWh 

空箱堆高机 60 P>130kW C>300kWh 

集装箱正面吊 86.7 P>130kW C>400kWh 

机场地勤

设备 

飞机牵引车 30.3 P>70kW C>130kWh 

行李传送车 10.8 P>37kW C>50kWh 

其他 

小型 1.9 19kW≤P<37kW C>10kWh 

中型 2.6 37kW≤P<75kW C>15kWh  

大型 13.8 P>75kW C>50kWh  

 

第五条（更新补贴申请标准） 

申请本市国二非道机械或国四场内车辆更新补贴必须符合

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国二非道机械或国四场内车辆已于 2023 年 12 月 31

日前在本市申报登记，且所有人为个人、个体工商户、企业、其

他非机关事业单位； 

（二）国二非道机械或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信用状况良好，

在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无相关失信记录； 

（三）国二非道机械或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在 2024 年 7 月

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期间，在本市办理机械或场内车辆报废、

注销手续； 

（四）国二非道机械或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购置同已报废机

械（场内车辆）相同机（车）型的新能源机械（场内车辆），并

在本市完成申报登记，登记材料需含电池容量证明材料和本市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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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机构开具的发票； 

（五）新能源机械或场内车辆购置时间应不早于 2024 年 7

月 1 日，且不晚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，具体时间以非道路移动机

械或场内车辆销售机构开具的发票为准。 

第六条（部门职责） 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国二非道机械更新补贴工

作，组织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补贴审核，汇总并查验属地管理

部门上报的审核材料，编制资金预算年度计划，落实资金管理主

体责任，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、绩效自评价和信息公开工作。 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

管理局负责国二非道机械更新补贴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定期报送

市生态环境局。 

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补贴资金的统筹安排，并下达资金使用计

划。 

市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的预算和拨付审核，组织实施部门对

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，加强评价结果运

用。 

第七条（预算编制） 

    市生态环境局对全市国二非道机械更新补贴资金的年度预

算安排进行测算，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年度资金需求。市发展改

革委按照《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（应对气候变化）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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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要求编制预算，按规定报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审核后，按照

规定纳入年度预算。 

第八条（资金申请） 

    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审核工作，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用款

申请。 

    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市生态环境局提交的用款申请，按有关资

金审批流程向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资金使用计划。 

第九条（资金拨付） 

    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市发展改革委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，向市

财政局申请拨款。 

    市财政局审核后拨付资金。 

第十条（绩效管理） 

市生态环境局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立健

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按规定科学合理设定项目绩效目

标，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每年组织开展绩效自评。强化

绩效结果运用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分配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第十一条（监督检查） 

国二非道机械或国四场内车辆所有人对更新补贴申请材料

的真实性负责。 

对通过虚报、冒领等手段取得补贴资金的，由相关部门追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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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，并纳入本市征信系统。 

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补贴资金的总体安排、统筹

协调和监督管理，并对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和评估。 

第十二条（信息公开） 

对拟给予补贴的国二非道机械、国四场内车辆信息及补贴金

额，由各区生态环境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自贸区管委会保税

区管理局组织开展信息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十三条（实施期限） 

本办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

31 日。 

本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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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24 日印发 


